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租赁项目信息公告表

	交

易

内

容
	项目编号
	191200A0ZL08

	
	出租方
	中山市港口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标的名称
	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大道11号厂房

	
	项目(标的)意向
	租赁

	
	交易底价
	人民币368530元/月

	
	租赁期限
	2020年2月1日至2032年1月31日，共12年。

	
	租金支付方式
	按月支付

	
	免租期
	6个月

	
	交易时间
	 2019年12月4日15时0分

	
	交易时间备注
	自由报价期：2019年12月4日15时0分至2019年12月16日时10分； 限时报价期：2019年12月 16日时10分开始。

	
	项目(标的)交易/开标地点
	电脑终端

	
	交易方式的确定
	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不少于2个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
	网络竞价

	
	
	挂牌期满,如只征集到1个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
	按底价成交签约

	
	
	挂牌期满,如没有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
	不变更信息公告内容按照不少于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

	
	竞价阶梯
	人民币1000元

备注:报价时以人民币368530元/月为起始价进行加价

	
	挂牌时间
	    2019年12月4日

	
	项目(标的)概况
	1、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大道11号厂房（以下简称租赁标的），建筑面积为36853平方米。

2、租赁标的物有土地证，建筑面积其中33953平方米有房产证，2900平方米无房产证。

3、租金每三年增10%。

4、租赁标的用途为工业。

5、租赁标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为首年三个月月租金。

6、免租期为6个月。


	
	挂牌起止日期
	       2019年12月4日至  2019年12月12日

	其它需要披露的事项
	1、意向承租方应于交易前自行了解租赁标的来源、瑕疵和风险等（包括上述已知瑕疵和风险及其他一切未知瑕疵和风险）。标的成交后，承租方不得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也不得要求出租方及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作赔偿或补偿。

2、租赁标的按现状出租，租赁面积仅供参考，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成交租金金额不作调整。

 3、意向承租方应自行尽职调查，包括相关水电费等。租赁物业水、电等费用，租赁标的交付前由出租方承担，租赁标的交付后由承租方承担。

4、意向承租方须按本项目信息公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产权交易中心资金监管账户支付交易保证金。

5、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于租赁双方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之日起自动转为交易服务费和首期租赁价款，不足抵扣部分，承租方应向产权交易中心补足。

6、未中标的意向承租方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产权交易中心于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原路不计息退回给未中标的意向承租方。

8、承租方须于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公告的合同范本与出租方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

9、承租方须按签订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赁价款，首期租赁价款由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统一资金监管。

10、交易服务费由承租方承担支付，承租方应按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付款通知书》要求支付交易服务费。

12、承租方须于付清首期租金之日向产权交易中心出具同意向出租方划款的书面通知，逾期则视为同意向出租方划付租赁价款。

13、若承租方不按照规定时间签订《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或违反《工业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产权交易中心有权取消承租方的承租资格，租赁标的重新出租，承租方参与租赁活动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及已交纳的费用不予退回，产权交易中心在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余款归出租方所有。若出租方再行委托出租，再次出租的租赁价低于原租赁价的，不足部分由原承租方负责赔偿。

14、出租方于租赁期限起算日前将标的物交付承租方使用。

15、承租方须自行承担办证风险及所有相关费用。

16、承租方自行办理水、电表申请或变更手续，出租方只向承租方提供产权证明。

17、产权交易中心对租赁标的按现状出租，不对其作任何形式的担保；若存在经济责任纠纷，应由出租方与承租方自行协商解决。

18、本租赁项目的资金结算（包括交易保证金、租赁价款、交易服务费的缴付）仅限于使用人民币结算。

19、租赁厂房用途：汽车4S店及其相关配套（须招商不少于4家汽车4S店，其中不少于两家世界汽车品牌且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oratory公布的2018《世界品牌500强》前60名，其余为中端品牌）。同时，所有进驻园区企业均需在中山市港口镇新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若承租方未达到上述开业标准视为承租方违约，出租方有权要求其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出租方有权出租方解除合同。

20、特别约定：《工业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租金标准及租赁期限是基于承租方向出租方作出保证在中山市港口镇缴纳综合税收金额承诺为条件，即保证产业园综合税收在2021年12月31日前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年的标准；2022年12月31日前达到人民币3000万元/年的标准（如出租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七条条款约定时间将厂房交付给承租方，承租方可要求将上述创税标准期限相应顺延，并由双方书面签字确认）。如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未达到约定的税收标准，则承租方当年须向出租方缴纳200万元作为租金补偿，直至达到税收标准为止，该租金补偿金在次年3月底之前向出租方支付。如承租方逾期支付上述租金补偿金超过90日的，出租方可向承租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承租方承诺自《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将厂房还给出租方。
20、其他条款详见《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范本。
21、交易成交后，若因交易双方原因导致终止产权交易的，产权交易中心收取的交易服务费用不予退回，交易双方自行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22、产权交易中心负责组织交易双方交易，只对交易法定程序负责，意向承租方应当对租赁标的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产权交易中心不承担其他任何法律责任。

	意向承租方/竞标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及须提供的资料清单
	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可参与承租本项目标的。

	
	资料

清单
	现场方式报名：
企业法人：1、*电子竞价竞买申请书；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核原件）；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4、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无授权除外）；6、*盖章确认的《工业厂房租赁合同》范本、7、*《租赁项目信息公告表》；8、*关于保证金交纳与退还的说明

	报名参加竞标的时间
	 2019年12月12日17时0分前 (节假日除外)逾期不予受理竞标登记 

	报名参加竞标的地点
	中山市东区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交易保证金金额
	552795元

	交纳交易保证金截止时间
	   2019年12月12日17时0分前，逾期不具备竞标资格。

	交纳交易保证金的账户
	户    名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银苑支行

	
	开户账号
	2011028919200388388

	递交资格审查文件时间
	  2019年12月12日17时0分前

	交易机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黄先生 

	
	联系电话
	 0760-88226231  

	
	传    真
	 0760-88801788

	备注
	1、意向承租方须提交的资料，带*的可在本网站项目附件中下载。2、意向承租方可与产权交易中心联系预约到标的物处察看并了解标的现状。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0760-88226231。3、意向承租方在报名参加竞价前应到电子竞价系统中注册登录账号及密码（账号注册网址：https://qyhl.com.cn/），并提交登录账号给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将激活通过资格审查的意向承租人的登录账户并通知意向承租方。4、意向承租方自行承担所有参与竞价有关费用，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5、出租方不保证移交的标的无缺损或丢失，意向承租方不得以因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瑕疵为由拒绝接收标的物。意向承租方须充分评估标的因市场变化而带来的各种风险。 6、其他要求见合同范本。 7、本产权交易中心为交易平台，负责组织交易双方交易，若标的涉及办证问题的，应由交易双方自行到相关部门进行办理。产权交易中心只对交易法定程序负责，不承担其他任何法律责任。 8、电子竞价规则可在本网站中的“政策法规”及“办事指南”栏查看，其他合同范本等可在本网站项目附件及电子竞价系统中下载。



